[bookmark: OLE_LINK13]现就警号450350、45-0738 两名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多项违法违规行为，向贵单位正式投诉，具体情况如下：​
[bookmark: OLE_LINK4]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执法程序违法，未依法履行告知义务
[bookmark: OLE_LINK10]2025年 10 月 25 日及 11 月 24 日，两名民警两次上门制作笔录时，均未出示警察证（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二百一十条还额外要求出示询问通知书和人民警察证。）表明执法身份，也未口头宣读《权利义务告知书》，未让被询问人签署该文书即开展询问，严重违反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中关于执法公示、权利告知的法定要求。​
10 月 25 日询问期间，我父亲多次询问涉案事由，民警均未答复，仅要求其被动配合询问，直接侵害了被询问人的知情权与辩解权，不符合执法公开透明的基本原则。​
[bookmark: OLE_LINK11]二、无搜查证擅自搜查，侵犯公民隐私权​
[bookmark: OLE_LINK2]10 月 25 日，民警在未出示合法搜查证、未说明搜查依据的情况下，在我家中四处翻找并拍照，该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中关于搜查的法定程序，严重侵犯了我家人的隐私权与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。在搜查过程中，随意主观臆断属于我家的物品，说应该就是失主的，要暂扣，后来又没有暂扣，说明物件与案件没有关系，民警明显存在主观臆断，搜查过程中，民警又描述不清楚丢失物品的特征。随意查看与本案无关的我父亲和母亲的手机，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。
[bookmark: OLE_LINK12]三、滥用职权、主观臆断，故意升级事态​
10月25日民警上门调查时，我们在不知缘由的情况一下，已经做了全力配合，并表明了我父亲没有拿他们所谓的路边什么灯带，也跟随民警到他们所说的现场，指证没有在此捡到他们所说的东西，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丢失的东西是我父亲拿的。11月24日该两名民警在无充分证据证明我父亲与所谓“灯带丢失”事件存在关联，且无新证据补充的情况下，仅凭我父亲在附近有出现，就主观推断是其拿走物品，并要求与事件无关的我母亲配合制作笔录。​我对该不合理要求提出异议并请其离开时，警号450350民警态度恶劣，并以“妨碍公务”为由肆意叫嚣，故意升级事态，涉嫌虚构执法事由、滥用职权，违反文明执法规定，侵害了公民合法权益。​
四、立案依据不明，浪费公共资源​
经反复询问得知，涉案事由为一名无经营许可、占道经营的烧烤路边摊主，将物品放置在距离路边有一定距离的荒草地带导致丢失，且无法明确说明丢失物品具体信息、价值极低，属个人遗失范畴。民警不能描述清楚丢失物品的信息，推断其并没有核实丢失物品的特征信息，未核实事件性质即立案调查，该执法行为明显立案依据不足，属于浪费国家公共执法资源。​
投诉诉求​
基于以上违法事实，本人提出以下合理诉求：​
依法对警号450350、45-0738民警的执法违法行为进行调查核实，并给予相应处分；​
撤销与该事件相关的所有笔录及涉案记录，消除对我父亲的不良影响；​
责令相关民警就其违法执法行为向我家人公开道歉；​
